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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持续深化公司在 EDA 领域的投资布局，在不影响

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大九天”）与广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中济湾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中济湾”）、天津滨海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

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导基金”）共同发起设立天津中湾芯盛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湾芯盛”或“合伙企业”）。中湾芯盛总认缴出

资额 11,001 万元，其中华大九天投资 10,000 万元，投资完成后持有其 90.9008%

的合伙份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一）合伙协议签署及出资情况

近日，华大九天与横琴中济湾、引导基金完成《天津中湾芯盛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的签署，本次签订的《合

伙协议》与公司 2025 年 12 月 3 日披露的合伙协议主要条款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完成对中湾芯盛的出资

10,000 万元。

（二）工商登记情况

近日，中湾芯盛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天津中湾芯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K1KFL32K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中济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额：11,001 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

基地 G座 601 室-18 号-18

（三）合伙企业投资情况

近日，中湾芯盛取得上海思尔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尔芯”）

约 7.78%的股份，并完成相关股份交割。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项目的运作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目的及意义

公司通过合伙企业投资思尔芯，将与其成熟的数字仿真验证工具链、高效硬

件辅助验证技术及广泛市场客户产生协同作用，成为公司在产业链领域未来整合

发展的重要一环，有助于补齐华大九天数字 EDA 平台短板，更好地保障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自主可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数字仿真验证工具作为 EDA 工具链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影响芯片的稳定性

与可靠性，是高端芯片设计的关键支撑。思尔芯深耕该领域 21 年，是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与思尔芯的具体协同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技术互补，增强公司在数字 EDA 领域的竞争力。思尔芯的验证类产品

与公司现有工具形成互补，有助于公司实现数字 EDA 工具产品的全流程覆盖。

第二，业务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产业影响力。验证工具的补链有利于公司

扩展客户群体，助力公司拓展高端 CPU、AI 芯片、GPU 等大型芯片领域客户市场。

长远来看，公司将逐步通过投资并购、自研等方式构建对标国际头部厂商的



完整自主 EDA 工具链，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投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金额占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的

比例较小，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合伙企业投资的项目运行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环境、

市场变化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有未来产品

研发、业务推广、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等相关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购，亦未在合伙

企业中担任任何职务。

2、根据合伙协议，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对合伙企业事务独占及排他的执行

权，华大九天仅享有收益分配权、知情权等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不参与合伙

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和管理，对合伙企业不具有控制权。

3、公司本次设立合伙企业不构成同业竞争。交易完成后，公司会持续关注

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等情形，如有相关情形出现，公司将按照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天津中湾芯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2、天津中湾芯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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